
博 湖 县 财 政 局

文 件
博财社[2023]38 号

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自治区财政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博湖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

现提前下达你单位2024年自治区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

资金 159 万元（详见附件 1），并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此次通过一般公共预算下达的转移支付补助资金，转移

支付收入科目请列“1100248 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



付收入”，转移性支出政府预算经济分类科目请列“51301 上下级

政府间转移性支出”；支出科目请列“2082602 财政对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政府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列“51002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部门预算支出经济分类科目请列“31302

对社会保险基金补助”。

二、此次提前下达你单位 2024 年自治区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

老保险补助预算指标，专项用于补助 2024 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缴费人员补贴和待遇发放，保障参保对象各项权益。待 2023 年

预算年度开始后，按程序拨付使用。按照中央和自治区直达资金

要求，上述资金属自治区直达资金，直达资金标识为“01 自治区

直达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不

变。

三、为进一步加强预算绩效管理，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

益，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你地区绩效目标（详见附件 2）做好

绩效运行监控和自评，按程序上报自治区人社厅审核，确保年度

绩效目标如期实现。自治区人社厅审核后反馈各地并报送财政厅

备案。同时，请参照自治区做法，将你地区绩效目标及时对下分

解，做好地区内预算绩效管理工作。自治区财政厅和人社厅将加

强对各地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考核，并强化绩效结果运用。

四、请你单位加强对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的使用

管理，确保补助资金及时下拨，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

用效益。严格按照《自治区财政资金使用跟踪反馈管理暂行办法》



（新财预〔2016〕113 号）规定，及时报送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反馈

单。

五、各级财政、人社部门要切实加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自治区财政补助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用，任何地区、部门、单

位和个人，均不得截留、挤占和挪用。

附件：1.提前下达 2024 年自治区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补助资金分配表

2.2024 年自治区财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

绩效目标表

博湖县财政局

2023 年 12 月 24 日

博湖县财政局 2023年12月24日印发



附件 1：

提前下达 2024 年自治区财政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缴费补助资金部分
基础养老金补助资金

部分
合计

博湖县合计 39 120 159

博湖县社保中心 39 120 159



项 目 支 出 绩 效 目 标 表

(2024 年)

预算单位 博湖县社会保险中心

项目名称 自治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项目负责人 于惠

项目资金（万元） 年度预算总额： 159
其中：财政

拨款
159

其他资

金：
0

项目总体目标

1、保障 4189 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及时并足额支付，做到“老

有所养”。

2、落实 13000 名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补助，缴费补贴到位率 100%。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指标值设

置依据

上年完

成值

指标分

值权重
指标赋分规则

佐证资

料

产出指标

数量指

标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缴

费人数
=13000 人计划标准

13463

人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

取待遇人数
>=4189 人计划标准-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质量指

标

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

足额发放率
=100% 计划标准10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缴费补贴到位率 =100% 计划标准100%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社保经办机构基础养老金

年发放次数
=12 次 计划标准-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基础养老金发放准确率 >=95% 计划标准-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时效指

标

补助资金拨入专户的时长

财政部门

收到文件

30 日内

计划标准- 5 直接赋分 工作资料

符合条件的城乡老年居民

按时发放率
=100% 计划标准- 5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成本指标
经济成

本指标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领

取待遇标准

=125.32

元/人/月
计划标准-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

人缴费自治区补助金额
=30 元/人计划标准- 10 按照完成比例赋分 工作资料

效益指标
社会效

益指标

提高领取待遇人员生活水

平
明显提高 计划标准

明显

提高
20 按评判等级赋分 工作资料

满意度指标
满意度

指标
领取待遇人员满意度 >=90% 计划标准90% 10 满意度赋分 工作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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